
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说明

一、绩效自评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深入推进法治花都建设，谋划推进年度依法治区工作，深化

打造全省首家法治标杆园区，做好法治建设各项考核工作；扎实

推进依法行政，抓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的学习贯彻工作，继

续加强行政应诉体制机制建设，深化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

面推进行政执法监督；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抓好社区

矫正日常监管工作，继续深化“一院三所”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机制；落细落实各项普法与依法治理任务，营造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进法律援助、村（社区）法律顾问等

公共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二）自评结论

我部门根据《广州市花都区财政局关于印发 2025 年花都区

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组织对 2024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5101.43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100%，通过对履职效能评价的指标分析和

管理效率评价（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信息公开、绩效管理、采

购管理、资产管理、运行成本），其中：履职效能 50 分，得分



49.99 分；管理效率 50 分，得分 49.88 分。本部门 2024 年度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99.87 分，自评级次为优。

（三）履职效能分析

2024 年部门总预算 5102.87 万元，总执行数 5101.43 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97%。

1.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书写法治政府新答卷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职能。2024 年，共出具法律意见、审核

各类协议等2166件，参加各类涉法协调会议及出具相关意见626

次。编制区政府 2024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强化行政规

范性文件监督管理，2024年出具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核意见13份，

牵头开展 9 次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四是推动复议案件繁简

分流审理机制，2024 年，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906 宗，同比增长

15.27%，审结 861 宗。将调解理念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实质化

解行政争议，2024 年调解和解案件 121 宗。行政复议被法院撤

销率 0.03%。规范行政应诉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全区各单位负责

人出庭应诉，2024 年全区各单位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100%。

行政应诉限期内提交答辩状、证据材料等。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制定花都区提升行政执法质量行动方案，细化 31 项具

体任务举措，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对建设工程砂石土资源

监管、行政处罚执行情况等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促进行政执法问题整改和执法质量提升。率先在全省推行涉



企行政检查“亮码入企”试点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

为。

2.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激活法治社会新动能

2024 年，我区各级公法实体平台共接待群众来访咨询 2328

人次。区公法中心共办理“12345”政府服务热线指派工单 349

件。区法援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2400 余宗，应援尽援覆盖率

100%。全区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 100%，村（社区）法律

顾问为村（社区）提供服务 8816 件/次，法律咨询服务完成率

100%。创新升级法治惠企“5+6”模式，打造狮岭皮革皮具产业

法治园区，聚焦知识产权保护，融合互联网资源，充实优化涉企

法律服务，实现法治资源线上线下“双集聚”，相关经验做法获

人民日报、省委政法委、市委政法委等宣传推广。成立花都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基地，以律师事务所为载体，产学协同，打造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法律明白人”“普法+专题”订单培

训新模式，针对性强化“法律明白人”法律知识，更好服务基层

法治建设，经验做法被“南方+”“广州司法行政”等采用报道，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完成率 100%，法治文化项目持续发挥宣传作

用。

3.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彰显平安建设新作为

主导成立广州市花都区调解协会，搭建更多专业高效的纠纷

化解平台。2024 年，全区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

纷 2960 宗，调解成功率 99.52%，专职调解员调解档案建档率



100%。狮岭司法所绘就皮具之都“新枫景”的经验做法获“央广

网”刊登推广。高质量建设“智慧矫正中心”。创建“一路生花”

特色教育帮扶品牌，开展“社区矫正+非遗”教育帮扶活动。2024

年，全区各镇街司法社工覆盖率 100%，全区社区矫正对象无脱

管漏管，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 0.19%。扎实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安

置帮教工作，全区在册安置帮教对象安置率 100%，帮教率 100%，

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 0.11%。履行重点人群组组长单位职责，

开展实地督导检查 46 次，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四）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

按《广州市花都区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

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

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2.预算执行

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使用资金，按评分标准，未收到扣分通知。本部门没有

结余结转。

3.信息公开

部门预算、决算公开及时、规范，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

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4.绩效管理

部门已制定绩效管理制度，对各项资金开支进行绩效管理。



绩效结果按要求及时反馈。按绩效管理制度执行绩效管理申报、

监控及自评等工作，未被财政部门提出问题。

5.采购管理

我部门已制定政府采购业务管理制度，公开时限内在电子卖

场定点采购，合同订立后及时备案，没有收到采购投诉。采购政

策执行，中小企业预留金额 521.02 万元，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金额合计数 458.42 万元，采购政策效能得分 0.88。

6.资产管理

部门制定了资产管理管理制度，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

符合配置标准，本年没有资产处置及资产收益，每年完成一次资

产盘点，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

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

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有待精细化，对个别项目支出的规划和前瞻

性不够充分。

（二）项目执行科室对项目绩效指标设置有待优化。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细化预算编制，减少预算执行

中的调整，平衡预算执行进度。

（二）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通知及要求，结合本部

门的工作实际情况，落实好本部门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制度，做



好预算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的管控，按预期绩效目标完成项目

工作。


